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分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延续决定书

 滑环危废许延决字〔2025〕1号
滑县美星蓄能电池经营部：

你单位于2025年11月14日提出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滑环许可危废字2号）到期延续申请，我局已于2025年11月14日受理。经审查，符合《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
我局依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延续你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有效期自2025年11月15日至2028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抄送：滑县公安局、滑县交通运输局、滑县应急管理局、安阳市生

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滑县城关街道办事处。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河南省滑县欧阳路与创业大道交汇处

邮    编：456400

联系电话：0372-818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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